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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九 日  
葵 青 區 議 會 第 六 十 七 次 會 議 議 程 (第 三 次 修 訂 ) 

 
時 間  議 程  

編 號  
 

議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.  通 過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八 日 葵 青 區 議 會 六 十 六 次 會

議 記 錄  
(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62/2010 號 ) 
 

  與 部 門 首 長 會 面  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2.  水 務 署 署 長 到 訪 葵 青 區 議 會  
 

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五 分 3.  休 會 拍 攝 區 議 員 團 體 照  

(由 宣 傳 及 社 區 關 係 工 作 小 組 安 排 ) 
 
討 論 事 項  

   
下 午 四 時 零 五 分  4.  動 議：“ 葵 青 區 議 會 對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緊 急 處 理 在 菲

律 賓 發 生 的 挾 持 香 港 人 質 而 造 成 的 嚴 重 傷 亡 慘

劇，採 取 迅 速 及 有 效 的 行 動 表 示 讚 賞。葵 青 區 議 會

強 烈 要 求 特 區 政 府 能 夠 積 極 介 入 及 盡 快 徹 查 受 害

人 的 致 命 原 因 及 公 開 全 部 真 相；當 局 更 要 妥 善 為 罹

難 者 家 庭 日 後 的 需 要 提 供 全 面 支 援 。 ＂  
(由 李 志 強 議 員 、 雷 可 畏 議 員 、 譚 惠 珍 議 員 、 潘 小

屏 議 員、黃 耀 聰 議 員、方 平 議 員、盧 慧 蘭 議 員、林

翠 玲 議 員 動 議 ， 鄧 國 綱 議 員 和 議 ) 
(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6/2010 號 (第二次修訂 )) 
 

 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五 分 5.  
  

屋 邨 車 位 事 宜  
(由 雷 可 畏 議 員 、 潘 小 屏 議 員 提 出 ) 
(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61、 61a 及 61b/2010 號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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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資 料 文 件  
   
下 午 五 時 零 五 分  6. 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二 十 日 葵 青 區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會

議 報 告  
(由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提 出 ) 
(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7/2010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十 分  7. 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及 七 月 治 安 情 況 簡 報  
(由 香 港 警 務 處 提 出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58/2010 號 ) 

 
  報 告 事 項  

 
下 午 五 時 十 五 分  8.  區 議 會 轄 下 銀 禧 紀 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59/2010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二 十 分  9.  區 議 會 轄 下 各 委 員 會 報 告  
(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60/2010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二 十 五 分 10.  其 他 事 項  
 

下 午 五 時 三 十 分  11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(星 期 四 )下

午 二 時 三 十 分 舉 行 。  
 
(備 註：每 名 議 員 在 每 一 項 議 程 中 最 多 可 發 言 兩 次，每 次 不 可 超 過 三 分 鐘。) 
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 


